
全國律師聯合會加入 IBA的歷程 

 

西元 2024年 5月 25日，國際律師協會（International Bar Association, “IBA”）

理事會一致決議，台灣的全國律師聯合會（「全律會」），得以「Taiwan Bar 

Association」名稱及國家級組織（National Organisation）名義，成為 IBA完

整會員（Full Member Organisation），全律會自此加入 IBA，並在未來 IBA

理事會中擁有投票權，為國際律師界具有實質影響力之一員。 

 

IBA是律師界中的聯合國 

 

聯合國於 1945年成立後，參考聯合國的概念，IBA隨即於 1947年成立。

IBA是一個全球性的律師公會與律師的組織。IBA成立之目的，在保障全

球人權與維護法治。透過 IBA的的法治倡議與力量，促進國際法治之穩定

與和平發展。發展至今，IBA 已經演變成擁有來自 170 個國家、超過 190

個律師公會、及總數達八萬多名會員之龐大國際組織，並在各個領域均有

專業人士，可對瞬息萬變之全球法律議題提出建議與計畫。  

 

全律會加入 IBA的過程 

 

全國律師公會聯合會（「全聯會」）時期於西元 2014年 5月 17日第 9屆第

15次理監事聯席會，時任國際事務委員會吳梓生主委提議、經時任全聯會

理事長林國明交議，提出以入會名稱為「Taiwan Bar Association」及會員資

格為「Full Membership」之前提下，申請加入 IBA，並獲得監事聯席會之

決議。 

 

然，嗣後由於台灣在國際政治處境上的艱難，多年來全聯會乃至於全律會

始終未能加入 IBA。直至 2021年，台北律師公會方成功加入 IBA，但因不

是國家級組織，無從取得 IBA理事會的投票權。台北律師公會加入後，在



IBA內部多方奔走，尋求全律會可以加入 IBA的契機。 

 

IBA 內部負責審核各國公會入會申請的是認證委員會 (Credential 

Committee)，由矢吹公敏(Kimitoshi Yabuki)律師擔任主任委員。經台北律師

公會詢問，矢吹律師表示全律會應可符合 IBA憲章下有關國家級組織的定

義，自此全律會的入會露出一絲曙光。然 IBA內部其他會員對台灣的意見，

仍需協調與整合。 

 

IBA在巴黎進行 2023年的年會（Annual Meeting）時，適逢 IBA憲章與治

理委員會（Constitution and Governance Committee）於 2023年 11月 1日開

會，議題之一為 IBA會員投票權的合理性問題。台北律師公會與會代表歐

陽弘律師在該委員會開會時指出，台灣的全律會至今未能獲准加入 IBA，

未能享有投票權一事，此為現行 IBA 運作不公平、不民主(not fair, not 

democratic)之處。在場諸多律師發言支持，表示 IBA是代表全球法律專業

人士的聲音，沒有理由拒絕全律會的加入。IBA憲章與治理委員會的該次

會議，可謂 IBA內部最早支持全律會申請案的聲音。 

 

全律會提出加入 IBA的申請案後， IBA安排於 2024年 5月 25日羅馬尼

亞布首都布加勒斯特進行的理事會，討論及表決全律會申請加入 IBA的議

案。全律會除於會前寄發說帖予與全律會有往來之國家層級律師公會爭取

支持外，全律會尤美女理事長與國際事務委員會謝宏明主委並親自前往布

加勒斯特，偕同台北律師公會國際事務委員會歐陽弘及劉子碩委員，積極

拜會美國、德國、澳洲、韓國及馬來西亞等國的律師公會代表尋求支持。 

 

該次理事會由時任 IBA 理事長的 Almudena Arpón de Mendívil Aldama 主

持。討論全律會申請加入 IBA之議案時，矢吹律師代表 IBA認證委員會，

表示經考量 IBA憲章的各規定並審核後，推薦全律會以國家級組織名義加

入。IBA 理事長 Aldama 乃詢問各國公會代表與委員會是否有任何意見。

IBA 夙負盛名的人權研究所(Human Rights Institute)所長 Baroness Helena 

Kennedy 率先起身發言，說明過去人權研究所與全律會有相當多的人權議



題合作，因此支持全律會加入 IBA。隨後，IBA的公會事務委員會(Bar Issues 

Commission)主委 Ken Murphy也起身發言支持，說明其 2024 年 1 月時應

邀向台北律師公會進行線上演講，與台北律師公會互動良好，因此也相信

全律會將有更好的表現。緊接著，澳洲律師公會(Law Council of Australia)

會長 Greg McIntyre亦舉手發言支持全律會申請加入 IBA一案。 

 

至此，全律會申請加入 IBA一案，現場支持聲浪相當高。本應現場進行投

票，但 IBA理事長 Aldama直接詢問：「現場是否有任何反對意見提出，若

無，我將宣布該案為一致決議通過。有任何反對意見嗎？一次，兩次，三

次！我宣布全律會申請加入 IBA 一案，一致決議通過！」。至此，全場響

起熱烈的掌聲。IBA 理事長 Aldama 隨即歡迎在場外等待已久的全律會尤

美女理事長與謝宏明主委進場，參與後續的理事會，成為歷史性的一刻。 

 

全律會係以 Full Member Organisation身分加入 IBA，並擁有投票權，這是

台灣律師界在國際法律社群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此無疑為台灣法律專業

人士爭取了更多於國際發聲的機會，且是對台灣律師專業能力和國際地位

的高度肯定。隸屬於 IBA公會事務委員會之下的國際貿易法律服務委員會

（IBA BIC International Trade in Legal Services Committee，其主委為Mickael 

Laurans），偕同歐洲律師基金會(European Lawyers Foundation，其執行長為

Alonso Hernandez-Pinzon)，與全律會、台北律師公會於西元 2024年 11月

25 日在台北共同主辦 IBA 第一場在台灣的國際研討會，開啟了台灣律師

界與 IBA合作的第一步，會中邀請蔡英文前總統為 keynote speaker,雖然蔡

前總統因出國訪問，未克前來，但以錄影方式作了精彩專題演講，給與會

會員及 lBA代表留下深刻印象，為兩會的合作奠定良好基礎。 

 

 

 

 

 

 


